
文化金融處 ｜ 2020.03

文化內容投資計畫

共同投資方「投資評估報告書」撰寫重點



文化內容投資計畫
共同投資方

一、框架簡介
1. 政策投資目標
2. 投資原則與身分要求
3. 重點投資條款摘要

二、需準備/揭露文件簡介
4. 投資評估報告
5. 投資計劃書
6. 共同投資方簡介與實績
7. 利害關係的揭露與迴避



1. 政策投資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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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投資原則與身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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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投資人

投資身分：不得具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」第3條第2項「第
三地區公司」之各款情形

投資金額：共同投資者之投資金額不低於國發基金投資金額之三分之一

激勵措施：計畫期滿且被投資事業未上市櫃前，共同投資者得向國發基金
以其「平均投資成本」，優先購買20%股份

常見問題: 共同投資方A是否可以向國發基金申請投資該共同投資方A過去已經投

資的被投資方B?

既存的投資關係有一定深度利害關係，基本上是不符合此案共同投資人身分。

國發基金想找共同投資人一起投資共投人還沒有投資過的公司。

同時，被投資方無限制是既有公司或新設甚至目前不存在的公司。新公司優

點是估值較快、缺點是說服審查人員新公司會成功比較困難；既有公司反之。



2. 投資原則與身分要求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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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投資事業

經營自主性：國發基金投資股權比例不高於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49%，且
不得擔任被投資事業之最大股權持有者

轉投資原則：被投資事業轉投資之事業或項目不得有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
投資許可辦法」第3條第2項「第三地區公司」之各款情形

常見問題: 是否能以新公司籌備處新增資金方式引進國發基金共同投資?

可以，同為發起人方式，在實務上派任代表流程會需要提前。



3. 投資重點條款摘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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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解釋

投資條件 普通股/ 特別股/ 技術股

經營管理權

1) 各投資股東應依股權比例協商分配董監事席次

2) 協議須經董事會特別決議、文化部同意之重要事項

3) 高階經營者(董事長、總經理及財務主管)之推薦指派權

4) 各項財務表報及其他資料之提供

退場機制

常見下列條款:

1) 股權轉讓限制 (不得未經另一投資方同意，任意處置各自持有的
目標公司股權)

2) 股權買回選擇權 (若有重大違約或訂明的贖回事件發生，國發基
金有權要求共同投資方買回國發基金所持有的股份)

3) 股權共售權 (若共同投資方欲出售其持有之股份，國發基金有權
共同按比例出售；若不行使該權則共同投資方方可轉售股權)



3. 投資重點條款摘要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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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: 國發基金第三期每案的投資額度大約是多少? 是否第三期新台幣60億投

完就沒有了?

國發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最低為新台幣300萬元，文策院參考此下限額度；但同

時每案的申請過程相當繁瑣，若僅申請配投300萬元，未必符合成本效益，若

作為示範指標，或可考慮。

第三期的新台幣60億元係國發基金供文化部使用，用完可再申請。視共同投

資方合理投資金額為搭配。



文化內容投資計畫
共同投資方

一、框架簡介
1. 政策投資目標
2. 投資原則與身分要求
3. 重點投資條款摘要

二、需準備/揭露文件簡介
4. 投資評估報告
5. 投資計劃書
6. 共同投資方簡介與實績
7. 利害關係的揭露與迴避



二、共同投資方需備/揭露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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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
4

投資評估報告書 (針對被投資方的評估)

營運計劃書 (由被投資方準備)

共同投資方公司介紹、投資規劃或過往實績

共同投資方與被投資方的利害關係揭露與迴避機制



4. 投資評估報告 重點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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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股權結構、團隊介紹、營運實績、募資情形(1) 公司簡介

• 海外及台灣市場規模與同業競爭分析

• 風險分析與對策
(2) 產業/市場資訊

• 公司市場定位、營運主軸、目標客群

• 營收模式、特殊優勢……
(3) 產品競爭力

• 財務假設【應與產業資訊/過去實績連結】

• 預估財務分析結果【報表合理性】
(4) 財務分析

• 投資報酬分析【敏感性分析】

• 投資風險規避策略【應與前述風險分析連結】
(5) 投資報酬分析



5. 營運計劃書*

*更多說明請見《文化內容投資計畫 被投資方─「營運計畫書」撰寫重點》

General 
description

公司介紹

Product and/or 
services

產品/服務

Market analysis 
and planning

市場分析
與計畫

Operating 
strategies

營運策略

Sources and Uses 
of fund

籌資來源
與用途

Management 
team

經營團隊

Financial 
projection

財務預測

• 所營事業

• 目標與目的

• 目標客群

• 股權結構與

關係

• 產品或服務

介紹

• 在市場定位

• 收費/定價的

模式

• 總體產業與

市場環境

• 市場需求與

潛力

• 入行難易度

與同業競爭

情形

• 經營模式與

機制

• 營運規劃

(短/中/長期)

• 獲利模式與

成本控管

• 經營團隊相

關學術與工

作背景

• 團隊/個人過

往實績

• 組織結構

• 資金需求金

額、來源、

用途、時點

• 歷次增資每

股價格

• 股權條件

• 歷史財務資

訊（如有）

• 預測的假設

• 預測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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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共同投資方簡介及投資規劃/實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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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資金來源

投資經營團隊及人員經歷(包含：過去實績/得獎紀錄)等。

近期曾投資(或共同搭配投資經驗者)的投資案件營運或投資實績(文化

內容或其他產業) 。



7. 利害關係的揭露與迴避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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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共同投資者」與「被投資事業」具有利害關係者*時：

【投資前】

投資審議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作成投資決議。

【投資後】

被投資事業的投資評估：被投資事業辦理投資審議決議時，共同投資人不得

參與表決。

關係人交易(營利事業移轉訂價查核準則)：於計畫期間達一定金額以上之受

控交易，應「逐案」於「事前」將其情事呈報被投資事業之「董事會討論」，

並「函知文化部」。

*公司法第六章之一之關係企業



7. 利害關係的揭露與迴避義務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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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: 所投資新事業的員工與原本事業(即潛在共同投資方)的員工有重疊性，

利益輸送的問題在審議上面會如何界定?

需敘明 (1) 涉及員工職務內容與其重要關聯性；及 (2) 在業務上如何劃分以及

重疊時的規避機制；視細節酌情討論。

投後則須依據關係人交易要點* 揭露、研析其交易之合理性。

*該案目前還在送件中，可先參考稅務上關係人交易之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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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聯繫方式

業者
進線

新創
諮詢

財務
法務
輔導

多元
資金
媒合

融資
協力

共同
投資

諮詢診斷
專業分流

文策院官方網站: taicca.tw

投融資一站式服務窗口:

時間: 週一至週五

09:30 – 12:00；

14:00 – 18:00

電郵: solution@taicca.tw

專線: (02) 2745–8186 

https://taicca.tw/
mailto:solution@taicca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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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重要聲明

免責聲明
本文件所載的所有資料、商標、標誌、圖像、連結及其他資料等（以下簡稱「資料」），只供參考
之用，文化內容策進院（以下簡稱「本院」）將會隨時更改資料，並由本院決定而不作另行通知。
雖然本院已盡力確保本文件的資料準確性，但本院不會明示或隱含保證該等資料均為準確無誤。本
院不會對任何錯誤或遺漏承擔責任。本院不會對使用或任何人士使用本文件而引致任何損害承擔任
何賠償。

版權
任何未經授權使用的資料均屬侵權行為。在未經本院明確同意下，本文件資料之全部或部份均不可
被使用、複印、銷售、傳送、修改、發表、儲存或以其他方式利用作任何用途。

文化內容策進院。2020年 (民國109年)



附錄 :申請共同投資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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